[bookmark: _GoBack]義守大學   學年度第  學期『開授小(多)班教學』檢核表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開課系級
	
	科目名稱
	

	預估總修課人數
	
	開設班數
	
	必/選修
	

	班別
	授課教師
	授課時段
	教室
	人數
上限
	前期
選課人數

	
	
	星期
	節次
	
	
	

	第一班
代號：
	
	
	
	
	
	

	第二班
代號：
	
	
	
	
	
	

	第三班
代號：
	
	
	
	
	
	

	第四班
代號：
	
	
	
	
	
	

	申請原因
	□空間限制  　□設備限制　　　□課程性質     □其他:
說明:






	改善說明
(請說明未來將如何改善小(多)班教學問題及改善期程)
	



	單位主管
	院長
	課務組組長
	教務長

	
	
	
	


1、 填寫本申請表限曾已提出小(多)班教學經簽呈核准之課程，並請檢附核准開設小(多)班簽呈。
2、 選修課程之開設乃應列入選修課程開課總量管制範圍。
3、 繼續開設小(多)班教學之系所，於課程結束後應評估其教學成效以作為續辦之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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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原因


 


□空間限制


  


 


□設備限制


   


□課程性質


     


□其他


:


 


說明
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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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
 


填寫本申請表限曾已提出小


(


多


)


班教學經簽呈核准之課程，並


請


檢


附核准


開


設


小


(


多


)


班


簽呈。


 


二、


 


選修課程之開設乃應列入選修課程開課總量管制範圍


。


 


三、


 


繼續


開設小


(


多


)


班教學之系所，於課程結束後應評估其教學成效


以作


為續辦之參考。


 




義守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『 開授 小 ( 多 ) 班 教學 』 檢核 表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開課系級   科目名稱   

預估總修課人數   開設班數   必 / 選修   

班別  授課教師  授課時段  教室  人數   上限  前期   選課人數  

星期  節次  

第一班   代號：        

第二班   代號：        

第三班   代號：        

第四班   代號：        

申請原因  □空間限制      □設備限制     □課程性質       □其他 :   說明 :            

改善 說明   ( 請說明未來將如何改善小 ( 多 ) 班教學問題及改善期 程 )       

單位主管  院長  課務組組長  教務長  

    

一、   填寫本申請表限曾已提出小 ( 多 ) 班教學經簽呈核准之課程，並 請 檢 附核准 開 設 小 ( 多 ) 班 簽呈。   二、   選修課程之開設乃應列入選修課程開課總量管制範圍 。   三、   繼續 開設小 ( 多 ) 班教學之系所，於課程結束後應評估其教學成效 以作 為續辦之參考。  

